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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4-009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暨 

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审批的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鸿林矿业有限公司为仪陇彭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责任已解除，目前相关征信信息正在更新中，除前述情形外，公司及子公司未

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子

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

请综合授信、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

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做出决议之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子公

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包括 2023 年度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

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3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接受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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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满堂先生及其配偶崔小琴女士、董事长赵

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

请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 2023 年

度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上述额度在审批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上述担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

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

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金山矿业”）向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行（以下简称“蒙

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0 万元，公司、公司董事长赵

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上述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以持有的金山矿业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金山矿业以其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

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公司、金山矿业、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公司董事长

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分别与蒙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签署了相关担保合

同，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金山矿

业上述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金山矿业申请的授信额度、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范围内，

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 2023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 8 号之 1 号盛达金融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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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

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

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

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天水金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盛达集团 65%股份，兰州金城旅游宾馆有限

公司持有盛达集团 15%股份，赵海峰先生持有盛达集团 10%股份，天水市金都商

城有限公司持有盛达集团 10%股份；盛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赵满堂先生。 

主要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 1998 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

化、医院、酒店文旅、大型商场、金融资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

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盛达集团总资产为 2,286,261.36 万

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894,216.24 万元，盛达集团 2022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809,948.34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3,390.25 万元（数据已

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盛达集团总资产为 2,377,560.71 万元，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916,739.43 万元，盛达集团 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787,356.54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788.66 万元（数据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盛达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9.30%的股份，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盛达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盛达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赵庆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2.79%的股份，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赵庆先生为公司关联自

然人。赵庆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李元春女士，中国国籍，为赵庆先生之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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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李元春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李元春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继仓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阿镇乌尔逊大街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8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勘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矿物洗选加工；贵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售；

选矿；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7%、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 

金山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金山矿业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733.41 111,062.00 

负债总额 68,396.40 41,486.1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849.74 6,910.06 

      流动负债总额 60,019.14 39,871.4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58,337.01 69,575.83 

项目 
2023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2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94.36 47,060.64 

利润总额 -2,588.06 19,805.57 

净利润 -2,147.91 17,312.87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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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赵庆先生、李元春女士为金山矿业授信业务分别与蒙商银行呼

伦贝尔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赵庆、李元春 

债权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行 

债务人：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

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

年止。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金山矿业本次授信业务提供的

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

提供反担保。 

（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为金山矿业授信业务分别与蒙商银行呼

伦贝尔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出质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质权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行 

债务人：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质押权利：公司持有的金山矿业 33,500 万股股权，盛达集团持有的金山矿

业 16,500 万股股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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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为金山矿业本次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不

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金山矿业为其授信业务与蒙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抵押人：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行 

债务人：内蒙古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抵 押 财 产 ： 金 山 矿 业 拥 有 的 采 矿 权 （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

C1500002009064210023021，价值 69,887.64 万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

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接受上述关联人提供的无偿担保外，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9.11 万元。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0.20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04%；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总余额为 18.7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2.82%。公

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鸿林矿业有限公司为仪陇彭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责任已解除，目前相关征信信息正在更新中。除前述情形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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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4、《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5、《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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